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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近日接到

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无锡道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无

锡道元”）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的通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或

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

致行动人 

本次

质押

数量

（万

股） 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是否

为限

售股 

是否

为补

充质

押 

质押

起始

日 

质押到

期日 
质权人 

质押用

途 

无锡道

元 
是 220 19.73 0.22 否 否 

2021/

1/11 

解除质

押登记

之日 

深圳市中小

担小额贷款

有限公司 

债权类

投资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万股） 

持股

比例

（%） 

累计质押

数量（万

股） 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已质押股份

情况 
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质

押股

份限

售数

量

（万

股） 

占已

质押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未质押股

份限售数

量（万股） 

占未

质押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无锡朴华股

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

12640.27 12.39 7802.7 61.73 7.64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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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万股） 

持股

比例

（%） 

累计质押

数量（万

股） 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已质押股份

情况 
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质

押股

份限

售数

量

（万

股） 

占已

质押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未质押股

份限售数

量（万股） 

占未

质押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伙） 

无锡群英股

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5064.012 4.96 2875 56.77 2.82 0 0 0 0 

徐长军 3828.621 3.75 0 0 0 0 0 3750.401 97.96 

无锡杰华投

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3484.913 3.41 0 0 0 0 0 3484.913 100 

无锡曦杰智

诚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3417.778 3.35 0 0 0 0 0 3417.778 100 

无锡易朴投

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3387.262 3.32 0 0 0 0 0 3387.262 100 

无锡富赡投

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1414.584 1.39 0 0 0 0 0 0 0 

无锡羲华股

权投资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1221.534 1.20 1080 88.41 1.06 0 0 0 0 

无锡道元 1115.316 1.09 220 19.73  0.22  0 0 0 0 

合计 35574.28 34.86 11977.7 33.67 11.73 0 0 14040.35 59.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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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；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3 日 


